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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沙鱼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志愿者开展“扫黄打非”宣传活动，营造人人参与、共同净化社会环境的浓厚氛围。图为
志愿者在书店向从业人员宣讲“扫黄打非”有关知识。

记者 李文静 摄

（上接10月31日3版）
而两人也正如诗中一般，在战时的重庆同声

相应，同气相求。周恩来对这首诗也倍加赞赏。
皖南事变后，重庆的政治环境异常恶劣，国共关
系濒临破裂。在一次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
作人员大会上，周恩来对大家进行革命英雄主义
和革命气节教育，特意背诵了叶剑英这首诗，号
召大家向烈士学习。在场的同志们深受感动，纷
纷向叶剑英索诗，争相传抄。

《大璋大庆新婚志庆》
一见即如故，合欢定百年。
无劳蜂与蝶，采药遇良缘。
小雀飞入海，玄蛤变未全。
昨日王老五，今宵主盛筵。
良朋欣满座，恼煞座中单。
笑语频含谑，妙语落言诠。
举杯何所颂，瓜瓞正绵延。

叶剑英在红岩工作时，非常关心年轻人的
生活问题，包括恋爱、婚姻等。南方局军事组
有一个大龄青年叫傅大庆，因为一直忙于革命
工作，没有论及婚嫁。叶剑英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

一次，一个叫冯大璋的进步知识女青年来
到曾家岩 50 号周公馆，要求到延安参加革命工
作。叶剑英通过交谈，对其印象非常好，就让
她先留在重庆工作。当傅大庆和冯大璋同时
来向他汇报工作时，叶剑英眼睛一亮，想做红娘，为他们牵
线。当时傅大庆租住在两路口的一所房子里，帮助苏联顾问
团翻译外文资料，经常加班。叶剑英就让冯大璋协助傅大庆
整理资料，并在苏联顾问团教汉语。因为傅大庆的房子宽敞
些，叶剑英就让冯大璋搬去同住，方便工作。叶剑英背后还几
次跟傅大庆说：“这个女青年我给你撮合，你自己把握机会，你
要不把握机会的话，我们就把她送到延安去了。”

在叶剑英的鼓励下，功夫不负有心人，傅大庆成功赢得冯大
璋的芳心。1940年元旦，叶剑英在周公馆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简单
而庄重的婚礼。同志们置办了纸红绸，周恩来和邓颖超分别写了
一副对联作为贺词。周恩来的贺联是：“形式与内容统一，大庆与
大璋同志。”邓颖超的贺词是：“相爱合作，善始善终。”作为红娘的
叶剑英则即兴写了《大璋大庆新婚志庆》这首诗，祝贺新人子孙绵
延，既诙谐幽默，又情真意切。

《怀董老》
飘然时危不老翁，
卅年坚持旌旗红。
笃信力行依真理，
不移不屈不苟同。
日常生活称老好，
原则从未许通融。
春风骀荡怀人远，
安得归来共整风。

1942年春天，已从重庆红岩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的叶剑
英，在宝塔山下举目四望，回想红岩的一草一木，峥嵘岁月。此时
仍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革命战友董必武仿佛浮现在眼前，叶
剑英不由自主吟出了这首情真意切的诗篇《怀董老》。

正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当这首诗从黄土高原传
到巴山渝水时，董必武满怀感慨，于7月2日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
处吟出一首《口占和叶参谋长韵》，与叶剑英诗相和：

失马忘忧似塞翁，
喜见东方日吐红。
咬得菜根无别异，
看将桃叶与君同。
四年生产食先足，
一瞥延安乐已融。
归计不成歪莫整，
披襟权受大王风。

众所周知，叶剑英与董必武早在1928年的莫斯科中国劳动
者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俗称老头班）时就建立了亲密友谊。抗
战时期两人协助周恩来在重庆秘密筹建中共中央南方局，艰难岁
月中并肩战斗。董必武还特地在原诗中加注：“君居近桃林，重庆
红岩亦有桃千株也。”同咬菜根，同看桃叶，一起为救国救民不懈
努力，这是多么深厚的红岩情谊。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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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三庙镇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乡村这一目标，把破除
陈规陋习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以农村地区铺
张浪费、封建迷信、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等不良风气为整治重点，运
用集中宣传、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等方式，开展移风易俗、破除
陈规陋习行动，建设文明美丽乡村。图为10月25日，三庙镇安塘
村正在开展“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集中宣传活动。

记者 张敏 摄

在太和镇大河坝社区，一提起尹
红英和吴棣桦夫妻，街坊邻居都会竖
起大拇指。不仅因为夫妻俩获得了合
川区“文明家庭”荣誉称号，更因为
他们在生活中相互照顾，在工作中相
互理解，遇到困难相互帮助，深受同
事、邻里的一致好评。

尹红英是重庆市合川区太和丝
绸有限公司副经理，她的丈夫吴棣
桦是重庆市聚和茧丝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只要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
来看待事物，思考问题，那就没有
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谈及夫妻
之间的相处之道，尹红英深有感触
地说。

互敬互爱是尹红英家庭和睦的基
础，也是他们家庭幸福的源泉。婆婆
汤 淑 均 2011 年 因 手 术 导 致 老 年 痴
呆，长期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
从那时开始，尹红英就悉心照料婆婆
的生活起居，喂婆婆吃饭，为婆婆换

洗衣物，白天抽时间用轮椅推婆婆下
楼散心，晚上为婆婆盖被子，这都是
尹红英每天工作之余的“必修课”，
十来年间从未间断。在尹红英的精心
照料下，婆婆的身体越来越硬朗，气
色也越来越好。

真心待人是尹红英夫妻的处事
态度，邻居们有事需要帮忙，他们
也总是热心帮助。“作为党员和区人
大 代 表 ， 当 然 要 发 挥 先 锋 模 范 作
用，尽我所能帮助别人。”尹红英这
么说，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
承诺。每逢春节、中秋、端午等传
统节日，夫妻俩都会主动与社区联
系，走访慰问辖区困难户，给予他
们精神上的关怀和物质上的帮助。
近年来，夫妻俩先后结对帮扶了刘
光华等 6 户困难群众，充分发挥了扶
贫助困的美德善行。

尹红英夫妻非常重视孩子的品德
教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引导女儿
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他们
的熏陶下，女儿在学校尊重老师和同
学，在家中尊重长辈，工作后也很快
入了党，在单位经常助人为乐德。

“幸福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夫

妻之间要用心体谅对方，用情建设
家园，大事面前懂得奉献，小事面
前明白珍惜。”采访中尹红英说。推
进家庭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关键，尹红英夫妻无疑是

一个和谐家庭的榜样，值得每个家
庭学习和借鉴。如果每一对夫妻、
每一个家庭都能像尹红英夫妻那样
乐观向上、互敬互爱，整个社会就
会变得更加和谐。

夫妻同心家和睦 用心传承好家风
——记合川区“文明家庭”称号获得者尹红英夫妇

○记者 刘亚春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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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30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妇女权
益保障法，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完善促进男女平等顶层设计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国
家采取必要措施，促进男女平等，消除
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禁止排斥、限
制妇女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项权益。

为此，本法制定了多种措施加以保
障——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建立健全妇女发展状况统计
调查制度、完善性别统计监测指标体
系；明确国务院制定和组织实施中国妇
女发展纲要，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等。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月表示，这
些规定包含了推进性别平等理念、消除
实际存在的性别歧视两类目标任务，特
别是明确了性别歧视的基本判断标准，
将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为妇女创造公平的
就业创业环境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就业
性别歧视的情形作出禁止性规定，明确
在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
务、培训等方面，应当坚持男女平等的
原则，不得歧视妇女。

本法明确，招聘、录取、晋职、辞退
等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
障监察范围。

蒋月建议，加大劳动监察等执法力
度，畅通投诉渠道，进一步提高用人单
位违法行为的成本。

妇女享有与男子
平等的财产权利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国
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
利。

根据法律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

规民约，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
定以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
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
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妇女的人格尊严、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禁
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
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要求
用人单位支持、协助受害妇女依法维
权。

针对拐卖、绑架等侵害妇女合法
权益的行为，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
法对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安、民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部门
的职责作出相应规定。违反规定未
履行报告义务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处分。

加强对困难妇女的关爱帮扶

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于细节
之中凸显了关爱帮扶困难妇女的立法
导向。

比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
门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困难妇女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社会
团体等，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预防和
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
助；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通过依法
捐赠、资助或者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
提供安全的生理健康用品或服务等。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李明舜认为，这
些规定进一步细化保障困难妇女权益
的措施，使保障的对象更加具体明确，
有利于实现精准帮扶。

值得注意的是，新修订的妇女权益
保障法中的多项措施，鼓励家庭友好型
社会的形成。

（据2022年10月31日《重庆日报》）

以法之名为“她”护航
聚焦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